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計畫類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僱型態同意書
※為了保障您的權益，請先確實詳細閱讀下面內容，並於以下型態[擇一]勾選及簽名※
	型態
	□學習型助理
	□勞僱型助理

	相關
處理原則
	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原則」
本校保障學習及學生兼任助理勞動權益處理章則
	勞動部發布「專科以上學校兼任助理勞動權益保障指導原則」
本校保障學習及學生兼任助理勞動權益處理章則

	定義
	屬課程學習或服務學習等以學習為主要目的及範疇，非有對價之僱傭關係。
1.課程學習：課程、教具教材、論文研究之一部分，或為畢業之條件。
2.服務學習：參與學校為增進公益，不以獲取報酬為目的之輔助性服務。
	受學校僱用之學生兼任助理，並受學校或計畫主持人指揮監督，從事協助計畫工作，
而以提供勞務獲致工資為目的者。


	權利義務
	依本校學生及相關規定辦理
	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等勞動法令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差勤紀錄
	有參與計畫之紀錄(紀錄表、相關會議出席紀錄等)以備查核
	應按時簽到退並備有出勤記錄供檢查機構及相關單位查核

	研究成果歸屬
	1.學生在校期間所完成之報告或碩、博士學生所撰寫之論文，指導教授僅為觀念指導，並未參與內容表達之撰寫，而係由學生自己撰寫報告或論文內容，學生享有著作權；指導教授不僅為觀念之指導，且參與內容表達而與學生共同完成報告或論文，且各人之創作，不能分離利用者，學生及指導之教授為報告或論文之共同著作人，共同享有著作權。
2.研究成果依專利法第5條第2項，除專利法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約定外，學生自身為發明人、新型創作人、設計人之情形，對其所得之研究成果享有專利申請權，得依同條第一項向專利專責機關申請專利。但他人(如指導教授)如對論文研究成果之產出有實質貢獻，該他人亦得列為共同發明人。
	協助或參與執行研究計畫所產出相關研究成果，依下列規定辦理：
1.依著作權法第11條規定，本校享有智慧財產權。
2.依專利法第7條規定，研究成果之專利權歸屬本校。

	兼任助理同意簽名
	□已詳閱上述事項。本人同意擔任學習型兼任助理。
兼任助理簽名：                年  月  日
	1.同意恪遵勞動法規並遵守本校具僱傭關係計畫人員之相關規範。
如：應按實際工作時間親自辦理簽到退及中途離職應辦理離職手續等。
2.同意勞務所生研究、教學或其他成果，係歸屬本校。
3.支領之工資，同意依本校及計畫補助單位規定報支。
4.外籍學生應依就業服務法規定申請工作許可證。
5.□已詳閱上述事項。本人同意擔任勞僱型兼任助理。
兼任助理簽名：                年  月  日

	計畫主持人同意簽名
	1.學習型兼任助理為擔任屬課程學習及服務學習等以學習為主要目的及範疇者。
2.應有明確對應之課程、教學實習活動、論文研究指導、研究或相關學習活動實施計畫。
3.教師應有指導學生學習專業知識之行為。
4.□已詳閱上述事項。
計畫主持人簽名：              年  月  日
	1.勞僱型兼任助理適用勞基法，應遵守相關勞動法令及本校相關規定。
2.應於兼任助理到職前辦理勞(健)保事宜，並不得追溯聘期。
3.工資、工時及延長工作時間應符勞動法令規定，另工資、工時等勞動條件不得任意變更；勞僱型兼任助理依本校及勞基法規定應有出勤紀錄可稽。
4.勞僱型兼任助理聘期不得任意提前終止。如為勞動基準法第11條各款、第13條但書、第20 條規定情事資遣者，應依規定期間預告、計算資遣費並於離職日期14日前紙本送達研發處。
5.□已詳閱上述事項。
計畫主持人簽名：              年  月  日

	注意事項
	本同意書一式三份由雙方自存乙份，並送乙份同意書計畫執行單位備查。
	本同意書一式三份由雙方自存乙份，並送乙份同意書計畫執行單位備查。另須專簽檢附本同意書影本及申請書循行政程序辦理加保。


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學習型)兼任助理約定書(參考範本) 

計畫主持人               (以下簡稱甲方)
立約定書人                          
兼任助理                  (以下簡稱乙方)
雙方同意本於誠信原則，約定下列條款，以為共同遵守： 
1、 約定期間：
甲方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約用乙方，如不能適當參與計畫學習者，得預告終止參與計畫。
2、 學習活動內容與工作說明：
本研究係乙方參與教育部頒訂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原則第四點第一項及第五點所訂學習範疇之學習活動(附件一），乙方經甲方同意，自願參與上開計畫，並同意以學習為目的，協助甲方執行有關本計畫之各項工作，於活動結束，甲方將依據乙方協助計畫期間之貢獻，作為評量乙方學習活動之成績，成績評量由乙方於次月十日前填妥「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兼任助理研究時間紀錄表」交付甲方，甲方依學生當月學習表現於學習評量欄內評量學生學習成績。
乙方自接受甲方之學習活動的安排與指導，參與協助執行甲方計畫，計畫名稱（計畫編號／主計編號：○○○○○○○○○○○）之研究(含研究事務行政作業)及其他臨時交辦事項等工作。
3、 工作地點：
由甲方視計畫執行上需要指定之，必要時並得派往甲方所在地以外之其他地點工作，乙方不得異議。
4、 參與計畫津貼：
甲方給付乙方當月津貼新臺幣                   元，發放時間待計畫完成核銷後，採一次給付，如遇例假或休假則順延。
5、 服務與紀律：
（1） 乙方所獲悉甲方關於業務上、技術上之機密，不得洩漏，本約定關係終止後亦同。
（2） 乙方於工作上應接受甲方之課程學習的安排與指導，並遵守本校及計畫補助或委託機構有關執行本計畫之辦法、合約書及其他執行本研究之相關規定。 
6、 保密義務與智慧財產權：
（1） 乙方有保守計畫機密之義務。
（2） 乙方參與計畫作業所蒐集之資料及研究所得成果，乙方不得對甲方主張任何權利，非經甲方同意，不得擅自利用或公開。如涉及不法利益，甲方得依法究辦。
（3） 乙方參與甲方計畫所得之成果，甲方應依乙方於計劃期間參與計畫執行達成之貢獻，共同享有一定比例成果：
1. 著作權：甲方僅為觀念指導，則乙方享有全部著作權；甲方參與內容表達與學生共同完成研究成果著作(含期刊、論文、專書等)，則甲乙雙方共同享有著作權，其權利義務之分配，除本約定另有規定外，甲乙雙方平均分配，侵害賠償亦同權利之分配。
2. 專利(含技術研發等)：依專利法第5條第2項，除專利法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約定外，乙方自身為發明人、新型創作人、設計人之情形，對其所得之研究成果享有專利申請權，得依同條第一項向專利專責機關申請專利。但甲方如對研究成果專利(含論文研究成果)之產出有實質貢獻，則甲乙雙方共同享有專利權，亦得列為共同發明人，其權利義務之分配，除本約定另有規定外，甲乙雙方平均分配，侵害賠償亦同權利之分配。
7、 兼職：
乙方如需在其他計畫或機構兼職，應徵得甲方同意，其兼職時間之排定，不得有與執行甲方計畫時間衝突之情形，違者，甲方得提出解除約定，乙方不得有異。
8、 約定終止、續約或解除：
（1） 乙方欲終止參與計畫時，應於30日前預告甲方，並提出書面申請，經甲方同意並辦妥一切終止參與計畫手續後，始得終止。
（2） 乙方對於甲方指定之工作不能勝任，甲方得隨時終止乙方參與計畫。
（3） 本約定期滿，除另簽續用約定者外，視同自動解約，乙方應即辦理終止參與計畫手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續留。
（4） 未依規定辦理終止參與計畫手續，將列入個人紀錄。
9、 其他：
（1） 乙方知悉且同意擔任兼任助理約用期間，因係課程學習並支領非對價津貼，與甲方非僱用關係，不適用勞基法及勞、健保等相關規定，不予投保勞、健保及提繳勞退金。
（2） 乙方於約用期間，應以謙和、誠實、謹慎、主動、積極的態度進行課程學習活動。
（3） 本約定書之解釋及未盡事宜之處，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原則」、「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助理人員約用注意事項」、「教育部及其他機構之補助/委辦計畫各依本校及其相關規定辦理」及相關規定辦理。
10、 爭議處理：
甲方與乙方因履約而生爭議或因本契約之權利義務事項涉訟時，應依法令及契約規定，本誠信和諧，盡力協調解決之。其未能達成協議者，雙方同意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11、 本約定書一式三份，甲、乙雙方各執乙份為憑，另送技術合作處乙份備查。
立約定書人： 

甲      方：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計畫主持人
計畫主持人： 　              　　（簽名蓋章）
乙      方：                       （簽名蓋章） 
法定代理人：                       （簽名蓋章）
(兼任助理未滿20歲，務必請法定代理人代為簽訂，否則本約簽署無效。) 
地 址：                                      
身分證統一編號：                   
(成年人或法定代理人身份證統一編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學習型兼任助理人員
學習活動確認書
茲以(就讀系所、兼任助理姓名)擔任(所屬系所計畫主持人)老師執行(計畫補助單位)(年度)專題(研究)計畫「計畫名稱」（計畫編號)之（職稱），聘任期間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經計畫主持人與助理人員雙方共同確認，本學習活動符合下列學習關係範疇之：(請勾選)
□ 課程
□ 教材教具製作、作品和研究指導
□ 畢業之條件
□ 教學實習活動(課程)
□ 田野調查課程
□ 實驗研究
□ 其他學習活動
此   致
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立確認書人︰             　   (簽章)
法定代理人：　　    　　　　　(簽章)
(兼任助理未滿20歲，務必請法定代理人代為簽訂，否則本約簽署無效。) 
計畫主持人：　　    　　　　　(簽章)
單位承辦人：                  (簽章)
單 位 主 管：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學習型助理人員學經歷說明
	姓　     名
	

	出 生 日 期
	年  　月　 　日
	性別
	□男     　□女

	級       別
	□高中職　□五、二專　□三專　□學士　□碩士   第_____年

	約 用 期 間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月支酬金(元)或薪資總額
	元

	最 高 學 歷

(非本校人員填寫)
	           學校　 　　　　　　科系（所）

	修 業 期 間

(非本校人員填寫)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曾
參
與
之
計
畫
	名 稱
	1.

	
	編 號
	

	
	任 期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專任 □兼任

	
	名 稱
	2.

	
	編 號
	

	
	任 期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專任 □兼任

	
	名 稱
	3.

	
	編 號
	

	
	任 期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專任 □兼任

	
	名 稱
	4.

	
	編 號
	

	
	任 期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專任 □兼任

	
	名 稱
	5.

	
	編 號
	

	
	任 期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專任 □兼任

	
	名 稱
	6.

	
	編 號
	

	
	任 期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專任 □兼任

	
	名 稱
	7.

	
	編 號
	

	
	任 期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專任 □兼任


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助理人員約用暨異動申請書證件影本黏貼單
計畫主持人：　　　　　　　  　
· 學生證背面需蓋有當學期註冊章
· 請按約用申請書填寫順序黏貼。

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計畫兼任助理研究時間紀錄表(學習型)
系所：護理科　　     姓名: 曾○○  □兼任助理          本校編號:

計畫主持人：                                計畫編號:
	日   期
	簽  名
	簽  名
	學習內容
	學習

評量

(等第)
	日   期
	簽  名
	簽  名
	學習內容
	學習

評量

(等第)

	年
	月
	日
	學習時間
(起)
	學習時間
(迄)
	
	
	年
	月
	日
	學習時間
(起)
	學習時間
(迄)
	
	

	範


	例


	一


	曾○○
	曾○○
	
	
	
	
	
	
	
	
	

	
	
	
	8:10
	17:30
	
	
	
	
	
	
	
	
	

	
	
	
	
	
	
	
	
	
	
	
	
	
	

	
	
	
	
	
	
	
	
	
	
	
	
	
	

	
	
	
	
	
	
	
	
	
	
	
	
	
	

	
	
	
	
	
	
	
	
	
	
	
	
	
	

	
	
	
	
	
	
	
	
	
	
	
	
	
	

	
	
	
	
	
	
	
	
	
	
	
	
	
	

	
	
	
	
	
	
	
	
	
	
	
	
	
	

	
	
	
	
	
	
	
	
	
	
	
	
	
	

	
	
	
	
	
	
	
	
	
	
	
	
	
	

	
	
	
	
	
	
	
	
	
	
	
	
	
	

	
	
	
	
	
	
	
	
	
	
	
	
	
	

	
	
	
	
	
	
	
	
	
	
	
	
	
	

	
	
	
	
	
	
	
	
	
	
	
	
	
	

	
	
	
	
	
	
	
	
	
	
	
	
	
	

	
	
	
	
	
	
	
	
	
	
	
	
	
	

	
	
	
	
	
	
	
	
	
	
	
	
	
	

	
	
	
	
	
	
	
	
	
	
	
	
	
	

	
	
	
	
	
	
	
	
	
	
	
	
	
	

	
	
	
	
	
	
	
	
	
	
	
	
	
	

	
	
	
	
	
	
	
	
	
	
	
	
	
	

	研究時數總計
	
	學習評語
	

	備註
	1.本表由所屬單位控管，請各計畫主持人及單位主管確實督導約用人員依照實際上、下班時間簽到、簽退。【每人每月壹張】

2.研究時間紀錄表正本請於每月請領研究津貼核銷時連同印領清冊一併送主計室存查。

3.研究時間紀錄表影本請計畫主持人及技術合作處研究發展組各留存1份，俾供日後查核。

4.評量等級，請計畫主持人每月以甲、乙、丙等第評量方式評分。

5.計畫主持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單位主管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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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任助理














